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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

增污染的要求，有效排查及整改土壤污染隐患，控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排

放量以及排放指标，实现与排污许可制度的紧密衔接；同时，为了方便企业掌握本单

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HJ 946-2018）组织开展自行监测活

动，本公司遵照上级环保部门下达的任务，编制了自行监测方案并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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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温州市精诚皮革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官庄园区富阳南路 7号，用

地面积 23654.77m2，建筑面积为 33189.89m2。主要进行皮革鞣制加工。厂区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两种废水，含铬废水主要污染物有总铬、六价铬，经处理后进入综合废水

处理系统，综合废水主要污染物有总铬、六价铬、化学需氧量、pH值、色度、悬浮

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以 P计）、氯离子、硫化物、动植物油类。

废气主要污染物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二甲苯、苯、甲苯、非甲烷总烃、

臭气、氨、硫化氢。企业于 2009年通过了温州市瓯海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温环建〔2009〕

010号），并投入试生产；2012 年通过了温州市瓯海区环境保护局的验收（温环验

〔2012〕043号）；2018年通过了温州市瓯海区环境保护局锅炉改建的环评审批（温

瓯环建〔2018〕28号）。

（二）企业周边环境及厂区平面图

温州市精诚皮革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官庄园区富阳南路 7号，东

面为富阳南路，西面为康隆路，北面隔邻厂为康安路，南面为康宏西路。具体平面图

如下：

图 1 温州市精诚皮革有限公司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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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样点位布设

（一）布点依据

经过现场踏勘发现该厂区内地面均已由水泥浇灌，按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2-201）要求，根据现场场地情况，布点设在东侧的绿化带、厂界西侧、南侧

的花坛，具体取样点位见表 1及监测布点图 2。厂区内的综合污泥固体废物和含铬废

水污泥固体废物已分类存放在指定区域，综合污泥临时存放区的固体废物会定期转运

至存放场所，并分别委托温州市宏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温州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处置，具体委托合同见附件 2、3。

三、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图 2 温州市精诚皮革有限公司土壤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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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指标及频次

表 1 自行监测具体内容表

监测内容

测

点

编

号

名称 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备注

污泥

A-1

厂区东侧绿草

地

北方向至南5米处

表层 3-4cm
pH值、镉、

总铬、铜、

砷、汞、铅、

镍

1次/年
最大深度直

至未受污染

深度为止

A-2
北方向至南5米处

深层 5cm以下

B-1
南方向至北5米处

表层 3-4cm以下

B-2
南方向至北5米处

深层 5cm以下

C-1

厂区南侧花坛

西方向至东5米处

表层 3-4cm
pH值、镉、

总铬、铜、

砷、汞、铅、

镍

1次/年
最大深度直

至未受污染

深度为止

C-2
西方向至东5米处

深层 5cm以下

D-1
东方向至西5米处

表层 3-4cm

D-2
东方向至西5米处

深层 5cm以下

E-1

厂区西侧绿化

带

北方向至南5米处

表层 3-4cm
pH值、镉、

总铬、铜、

砷、汞、铅、

镍

1次/年
最大深度直

至未受污染

深度为止

E-2
北方向至南5米处

深层 5cm以下

F-1
南方向至北5米处

表层 3-4cm以下

F-2
南方向至北5米处

深层 5cm以下

固体废物

G
污水处理区域

南侧

综合污泥固体废

物存放区

污泥固体废

物已委托温

州宏泽热电

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处置

H 西侧生产车间
含铬废水污泥固

体废物存放区

污泥固体废

物已委托温

州市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

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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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行标准及其限值

1. 土壤

温州市精诚皮革有限公司属于第二类用地。注：第二类用地包括 GB 50137 规

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A33、A5、A6 除外），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G）（G1 中的社区公园或儿

童公园用地除外）等。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标准，具体标准详见表 2

表 2 土壤污染物执行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编号
筛选值 管制值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重金属和无机物

1 砷 7440-38-2 20 60 120 140

2 镉 7440-43-9 20 65 47 172

3 铜 7440-50-8 2000 180000 8000 36000

4 铅 7439-92-1 400 800 800 2500

5 汞 7439-97-6 8 38 33 82

6 镍 7440-02-0 150 900 600 2000

六、采样和样品制备保存方法

（一）土壤样品的采集

土壤手工采样方法参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执行。表层土

壤样品的采集采用挖掘方式进行，本次采样采用洛阳铲进行取样，采样要求尽量减少

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样过程不被二次污染。深层土壤的采集以钻孔取样为主。

（二）土壤样品的制备

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中的方法对样品进行风干，拣

出碎石、砂砾、植物残体；然后进行样品粗磨、细磨、分装，贴上标签，按样品名称、

编号和粒径分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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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

具体项目分析方法和仪器见表 4。

表 4 分析方法和仪器

序

号

分析项

目
分析方法 主要仪器

1 pH值
玻璃电极法《土壤元素的近代分析方法》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1992年）
pH计 PB-10（2012003）

2 镍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1997
原子吸收仪 Agilent240

（2012032）

3 铅、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KI-MIBK萃取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0-1997
原子吸收仪 Agilent240

（2012032）

4 铜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GB/T 17138-1997
原子吸收仪 Agilent240

（2012032）

5 总铬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09
原子吸收仪 Agilent240

（2012032）

6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1-2008

原子吸收仪 Agilent240
（2012032）

7 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2008

原子吸收仪 Agilent240
（2012032）

8 水分 土壤水分测定法 NY/T 52-1987
分析天平 BSA124S

（2012002）

八、监测结果分析

1.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中的第二类用地标准，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低于风险筛选值的，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

2. 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高于风险筛选值，应当依据相关技术要求，开展详细

调查。

3. 通过详细调查确定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风险管制值，应当依

据相关技术要求，开展风险评估，确定风险水平，判断是否需要采取风险管控或

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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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详细调查确定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高于风险管制值，对人体健康通常

存在不可接受风险，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

九、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1. 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采样人员持证上岗，

严格按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中的要求进行采样操作，同时按规定进行样品的保存、运输和

交接。监测人员持证上岗，按照要求填写原始记录单与质控记录单，保证监测结

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不定期安排监督人员对采样过程和分析过程进行监

督，保证整个实验流程的合理性；

2. 所有采样和分析仪器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且尚在有效期内；同时严格执行

期间核查程序，保证仪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3. 所有采样和分析过程涉及的试剂均需要进行消耗性材料验收并形成记录，试剂空

白监测结果均应小于相应监测项目的检出下限。所有实验器皿均需严格按照要求

进行清洗，杜绝实验过程的沾污；

4. 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若企业委托第三方进行

自行监测，相应第三方监测机构应具有相应的监测分析资质；

5. 手工监测应按照《浙江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定》（第二版 试行）、《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HJ 946-2018）执行，温州市精

诚皮革有限公司现已委托浙江中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自行手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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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监测方案留档

（一） 方案留档

企业自行监测方案应自行留档以备检查，若企业布局、固废堆场或者废水处理设

施等有可能对土壤产生影响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评估土壤质量情况并重新编

制自行监测方案。

附件：1. 委托监测机构资质证书

2. 综合污泥固体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3. 含铬废水污泥固体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4. 委托监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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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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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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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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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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